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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笫25屆華運游泳比賽Swimming Rules須知

比賽地點: San Jose City College, Swimming pool,  2100 Moorpark Ave, San Jose, CA 95128
2. 比賽時閒：

今年游泳比賽定於6月28日(星期日)10:30 AM開始比賽。 游泳比賽將依賽程時間表進行比賽，逾時者，恕不等候，自行負責。泳池10:00 AM開放Warm Up。

3. 比賽依賽程不間斷方式逐項進行，請隨時注意比賽進度，比賽做好準備。 進行中之比賽項目將在發令裁判旁以明顯之數字顯示之 。

4. 選手需在輪到比賽前十五分鐘報到後，直接在水道計時員後方等候。

5. 項目開始時，選手不在水道旁，依棄權論，恕不等候。逾時者，自行負責。

6. 人少的項目合併進行，分開記分，請參考賽程表。

7. 水道長度 25碼,來回 50碼。

8. 個人混合四式, 依蝶式、仰式、蛙式、及自由式的次序進行。

9. 四式接力，依仰式、蛙式、蝶式、及自由式的次序進行。

10. 個人比賽項目不可代游，不可臨時加人或替換項目。

11. 每一項目，依成績取前三名領獎。

12. 如有爭議，由大會裁決，不得再議。

13. 每隊依選手人數需按比例派數名工作人員現場服務, 項目包括報到、計時、登記、廣播、計時表回收、電腦作業、賽程、成績公佈、頒獎等。

14. 每條水道三位服務人員，兩人計時，一人登記。

15. 旁觀選手或家長請勿聚集計時作業區，影響計分。

16. 比賽進行中，請匆撥放宣嚷音樂。

17. 選手請帶身分年齡證明，供大會或其他選手查驗。

18. 比賽完畢一小時後，前三名請自行到頒獎組領獎。

19. 各選手比賽項目，必需符合各選手年紀分組，但可越級參賽。但接力賽如人數不足、可由不同組別之選手共同組成、但出賽組別以選手之年齡分類最接近中青或中組為該隊的參賽項目。女子亦可為男子接力賽的隊員，但男子不可為女子接力賽的隊員。

